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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头条，找华早

CHINA MORNING NEWSPAPER

官司赢了执行卡壳法官称政府干
预 被执行人被指曾冒充记者

　　核心提示：租赁土

地开公司做生意，即使签了
合同也不代表着“一劳永
逸”，甚至还会麻烦缠身，
纠纷不断。对此，广西桂林
市龙胜各族自治县的周建
丞可谓体会最深。
　　据悉，他与龙胜县龙脊
镇和平村大木组签订了两
块土地的租赁合同，但是两
块土地的使用过程都很不
顺利，几年来双方一直在为
这两块地打官司。周建丞
称，他在胜诉败诉中兜兜转
转，无法消停，期间不仅经
历了被当地一假冒“记者”
的村民欺骗，还遭遇了官司
胜诉后因受干预无法执行
的困境，内心已经苦不堪
言。
　　目前，涉案两宗土地的
诉讼纠纷仍未了结，因此其
归属问题尚无定论。

华夏早报 - 灯塔新闻
首席记者 吴鸣 发自
广西桂林
 
村小组起诉解除租赁
合同 一二审均未获
支持

　　据周建丞介绍，2014
年 12 月 20 日，他与广西桂
林市龙胜县龙脊镇和平村
大木组签订了杨灰桥平车
地租赁协议，租期从 2015
年 1 月 1 日起至 2034 年 12
月 31 日止，共 20 年。协

议中约定土地租赁的用途，
“拟作为旅游度假开发、建
厂、堆料场等使用，为支援
桂三高速公路建设，建设期
间根据需要可利用该土地，
乙方可以根据开发经营的
需要合理利用土地。”
　　双方还在协议中约定，
任何一方不得随意反悔，并
就违约责任和赔偿作了明
确说明。
　　这个协议签订以后，桂
三高速公路项目经理部就
租用了该片土地建水稳站。
为此，和平村大木组与周建
丞于 2015 年 10 月 13 日，
就平车位置河堤与村道修
建又签订了一份协议。协议
约定，周建丞要在四个月内
对水稳站沿河段修建防洪
河堤，并帮大木组修建一条
长约 100 米宽 3米的村路。
如周不建防洪堤及村道，则
该协议与租赁协议全部无
效。
　　2016 年 7 月，大木组
以周建丞没有按期完成道
路修建与河堤修建工程，已
构成违约为由，将周告上了
法庭，要求解除之前签订的
两份协议，无偿返还土地，
并将土地上的建筑物在十
日内清除。
　　周建丞认为，之所以没
有如期完成道路和河堤修
建工程，是因为该村村民潘
某和李某的故意阻扰，不让
他修建。同时这两位村民
也未在补充协议书上签名，
所以补充协议书尚未生效，
也无法履行。根据“谁过错
谁承担”的原则，道路和河

堤两项工程迟迟无法修建，
周建丞认为是大木组内部
人员无理取闹造成的，所以
责任应由大木组承担。
　　龙胜各族自治县人民
法院经审理认为，原告大木
组与被告周建丞于 2014 年
12 月 20 日签订的《土地租
赁协议书》及 2015 年 10 月
13 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书系
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，并未
违反国家法律规定和其他
禁止性规定，属有效协议，
依法受保护。造成无法修通
道路和建好河堤，双方均负
有一定的责任，且对大木组
的生产、生活并未造成很大
影响，亦未造成其他损失，
因此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
理由不充分，遂于 2016 年
12 月 12 日作出判决，驳回
大木组的诉讼请求。
　　大木组不服判决，上诉
至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。该
院经审理查明，一审判决认
定事实基本清楚，适用法律
正确，应予维持，于 2017
年 6 月 10 日判决：“驳回
上诉，维持原判。”

再次被村小组起诉 
一二审法院均支持解
除合同

　　华夏早报 - 灯塔新闻
从二审判决书上可以看到，
此时大木组的组长已由一
审时的潘廖干，换成了彭学
树。
　　据周建丞反映，就是这
个叫“彭学树”的人在从中

作梗。通过诉讼未达到目
的后，2017年 10月 23日，
彭学树又以组长的名义发
出一份通告：“即日起备料
场的管理权收回归大木村
管理，拆除工栅和厂房搬迁
须经大木组同意，任何人
不能擅自拆移，否则后果自
负。”并且称“即时起派人
日夜监视”。
　　不仅如此，大木组以周
建丞违约为由，于 2019 年
10 月 8 日再次向龙胜县法
院提起诉讼，请求解除其
与周建丞于 2009 年、2014
年、2015 年签订的三份合
同。该院经审理认为，周建
丞在 2017 年 6 月桂林中院
二审判决后长达两年多时
间没有恢复动工，村道及
河堤还是二审判决时的原
样，至今村道没有修通，无
法通行，河堤也没有修好，
未能通过验收，违反了双方
的约定。且周建丞没有按期
交付第二期租金，也违反了
合同约定，构成根本违约，
遂于 2019 年 12 月 24 日判
决解除双方签订的土地租
赁协议和补充协议。
　　周建丞不服一审判决，
向桂林中院提出上诉。桂
林中院认为一审判决认定
事实清楚，适用法律正确，
应予维持，于 2020 年 6 月
22 日判决“驳回上诉，维
持原判。”
　　“对于这样的结果，我
肯定不服！”11 月 21 日，
周建丞对华夏早报 -灯塔新
闻称，他准备向桂林市中级
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，

并向广西区高院申请再审。

合同期内土地“另嫁”他人 
官司赢了却无法执行

　　除了杨灰桥平车地租赁纠纷外，
周建丞与大木组还有一宗土地租赁纠
纷。2009 年 5 月 13 日，周建丞任法
定代表人的桂林龙胜鸿源科技开发有
限公司与龙脊镇和平村大木组签订了
为期 30 年的土地租赁协议。“但土
地租赁仅 10 年，大木组无正当理由
又将该土地再租赁给第三人使用。”
周建丞称，在与大木组沟通无效后，
公司于 2018 年 5 月 28 日向龙胜县人
民法院依法起诉，要求被告大木组继
续履行土地租赁合同及其补充协议。
龙胜县人民法院于 2018 年 10 月 30
日作出继续履行土地租赁合同及其补 
充协议的一审判决。
　　大木组不服一审判决，向桂林中
院提起上诉，桂林中院于 2019 年 4
月 29 日依法作出“驳回上诉，维持
原判”的终审判决。
　　周建丞称，二审判决后，大木组
没有自觉履行终审判决书所确定的法
定义务，公司不得不于 2019 年 5 月
22 日依法向龙胜县人民法院申请强
制执行。“几个月之后，既不见被执
行人履行二审判决书所确定的法定义
务，也不见龙胜县人民法院依法强制
执行，那么一、二审民事判决书岂不
成了一纸空文了吗？”周建丞于 2019
年 9月向桂 林市信访局提交了《关于
龙胜人民法院不依法强制执行被执行
人履行桂林市中 级人民法院 (2019)
桂 03 民终 183 号民事判决书所确
定的法定义务的报告》，桂林市信访
局将此报告转交给了龙胜县法院。
　　“你这个案件虽然经过了县、市
两级法院判决，但领导也跟我说了这
个涉及到方方面面的事情比较多，要
跟县委县政府汇报，和政府协调，我
们法院是受党领导的，是要政府协助
助力的。”周建丞告诉华夏早报 -灯
塔新闻记者，龙胜县法院有关执行法
官曾这样回复过他。
　　在周建丞提供的一段他儿子与执
行法官的通话录音中，华夏早报 -灯
塔新闻记者听到，该法官在通话中建
议周建丞，“写一个书面材料到中院
提级执行”，“我们下面有点不方便，
有点阻力，因为这个阻力在本地不好
执行……”该法官还提到：“县里这
个环境比较复杂”，暗示县里有人在
行政干预案件执行。

控告涉事村组长假冒记者

　　周建丞告诉华夏早报-灯塔新闻，
他与大木组的系列土地纠纷，与现任
大木组组长彭学树有直接关系。
　　据周建丞介绍，2014 年他与大木
组签订杨灰桥平车地租赁协议书时，
彭学树迟迟没签字领款。“在多次找
他签字时，彭学树称他是中国改革报
的记者，他们组会有很多麻烦，只有
他才能处理好本组的麻烦事，费尽心
机找理由找借口，如果不与他合作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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